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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孕婦產檢1次及4次以上利用率。

12-2孕婦產檢4次以上利用率
公式：〔該年度活產產婦利用4次以上產檢胎數(歸
胎)÷該年度活產產婦應利用4次以上產檢胎數(歸胎)〕
*100%

112年：(130,315÷133,023)*100%=9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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